
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

桂国土资函 (2017 J 1172 号

关于隆安县及所辖重点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

调整完善方案( 2015 年调整)的批复

南宁市人民政府:

自治区人民政府已批准同意隆安县及城厢镇土地利用总体

规划调整完善方案( 2015 年调整 X 文件处理笼编号:201702826 )。

现批复如下:

一、原则同意隆安县及城厢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方

案(2015 年调整)(以下简称"规划调整完善方案")。

二、你市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

制度，严格按照下达的规划主要调控指标统筹土地资源的开发、

利用、整治和保护，强化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整体管控作用。

三、加强对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保护。从严把好项目用地

选址关，严格控制建设占用耕地;对因灾害毁损的耕地要及时采

取措施恢复耕作;严格执行建设占用耕地补偿制度，积极通过复

垦工矿废弃地和整理农村建设用地，适度开发耕地后备资源等补

充耕地;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和建设，逐步提高基本农田质量。规

划期内，隆安县建设占用耕地控制在 765.00 公顷以内，土地整



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不少于 643.00 公顷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
少于 47397.00 公顷;到 2020 年，耕地保有量不少于 62120.00 公
顷。要按照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基本农田布局、面积和

质量要求，依法组织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，将基本农田进一步落

实到行政村和具体地块与保护责任人。

四、切实提高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。从严控制建设用

地总规模，特别是城乡建设用地规模，努力提高城镇工矿用地和

农村居民点用地利用效率;优先安排基础设施用地，优化建设用

地结构和布局，将产业园区用地纳入城镇建设用地规划范围统筹

布局和安排，促进产业园区和城镇新区融合。到 2020 年，全县
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5897.77公顷以内，人均城镇工矿用地
控制在 140.66 平方米以内。落实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、扩展
边界和禁止建设边界，细化允许建设区、有条件建设区、限制建

设区、禁止建设区的管控措施。

五、调整完善方案确定的耕地保有量、基本农田保护面积、

城乡建设用地规模、新增建设占用耕地面积和土地整理复垦开发

补充耕地面积等主要目标和指标，要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

划，严格执行。要将约束性指标分解落实到各行政村。对预期性

指标，要通过经济、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以引导，力争实现。

六、严格实施规划调整完善方案。规划调整完善方案是实施

土地用途管制的重要依据，事关耕地保护、用地保障和农民权益

维护，你市必须高度重视实施工作，加强组织领导，认真组织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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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出的各项任务和措施，严格落实保护

耕地和节约用地责任制，确保规划目标实现;加大规划宣传力度，

提高全社会依法依规用地和节约集约用地的意识。国土资源管理

部门要加强对本级规划调整完善方案实施的指导、监督和检查。

七、要根据国家和自治区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，及时将

经批准后的县级及乡镇级规划调整完善方案予以公开。

附件:隆安县规划调整完善方案 2020年主要调控指标

公开方式:依申请公开

抄送:南宁市国土资源局、隆安县国土资源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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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隆安县规划调整完善方案 2020 年主要调控指标
单位:公顷

新增建设用地

县(市、 基本农
土地整

建设
其中:

序 乡镇 耕地保 城乡建 理复垦 其中: 通过实
区)名 田保护 占用

亏口 名称 有量 设用地 开发补 上级 施增减
称 面积 耕地

充耕地 下达 挂钩新

增规模

隆安县 62120.00 47397.00 5897.77 643.00 765.00 2140.80 1789.00 351.80

2 隆安县 城厢镇 7350.00 4888.00 1537.77 116.77 382.22 888.25 815.00 73.25

备注:补充耕地不含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拆旧区复垦为耕地的面积，建设占用耕地不含增减挂

钩建新区占用的耕地面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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